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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寻根古田。 我们从哪里来，更
加清晰；我们向哪里去，更加明确。 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治工作永
远是我军的生命线。 ”

从南昌起义的硝烟枪声中走来， 从井冈
山的翠林小路中走来， 从古田会议的簇簇篝
火中走来……历经８７年光辉征程的英雄人民
军队，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
牢记强军目标、 坚定强军信念、 献身强军实
践，戮力同心追寻着强军兴军的光荣梦想。

面对世界格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习
主席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把握时
代变革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 领导和推进新
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在强军兴军
伟大征程中谱写出生命线的崭新篇章。

强军目标要求推进政治建军

（一）
梦想昭示未来，目标引领方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习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郑重宣示。

相隔仅仅１０天， 习主席在接见驻穗部队
师以上领导干部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
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也
是强军梦。 ”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
团全体会议上， 习主席鲜明提出：“为建设一
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而奋斗，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提出，井冈山第一
支工农红军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革命
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探索， 无不体现出我
们党建设强大军队的决心抱负。

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支撑———社会主
义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５０００多年
文明古国，东方巨轮驶向民族复兴，越是接近
目标，压力越大、阻力越大、风险越大。实现伟
大梦想，须臾离不开钢铁长城。

这是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新
军事革命风起云涌， 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
迈进任重道远，必须只争朝夕、敢于担当，正
视差距才能聚力赶追， 目标坚定才能再铸辉
煌。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是习主席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军事篇”的核心，与毛主席、
邓主席、江主席、胡主席建军治军思想一脉相
承，开辟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新境界，举起
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纲。

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 确立了政治建军新的时代主
题，赋予了我军生命线新的使命责任。

在一次次视察部队时， 在一次次座谈讲
话中，习主席反复强调，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
须围绕强军目标， 为全面加强我军革命化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供可靠政治保证、 强大精
神动力、有力人才支持。

（二）
实现强军目标，千条万条，最紧要的是确

保军队坚决听党指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习主
席第一次主持军委常务会议就突出强调，在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必须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
２０天之后，习主席在接见第二炮兵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时明确指出，要坚持从思想上政

治上建设部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可靠。 这“三个绝对”，从信仰、品质、行动立起了听党指挥的新标准，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新
任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８５年前，创建之初的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
的根本原则。

现实是有效的清醒剂。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颜色革命”暗流涌动。 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们坚持
政治建军原则面临的重大考验。

军魂永铸，生命线永存。在今天，政治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责任更大、标准更高。正可谓，魔
高一尺，道更要高一丈。

怎么样才能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怎么样才能把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铸得更牢？怎
么样才能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错误政治观点的侵蚀影响？怎么样
才能提高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习主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军情，深刻
把握建军治军特点规律，准确作出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练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 要抓住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根本，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下转第2版)

生
命
线
在
强
军
兴
军
伟
大
征
程
中
闪
耀

—
——
习
近
平
主
席
、中
央
军
委
领
导
和
推
进
新
形
势
下
军
队
政
治
工
作
纪
实

习近平就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提高平安建设现代化水平

新华社武汉11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就深
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法
治是平安建设的重要保障。 政法综治战线要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把
政法综治工作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局中
来谋划，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发挥法治的
引领和保障作用，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加强基础建设，加快创
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提高平安建设
现代化水平， 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政法综治战线紧紧

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 加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为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3日在湖北武汉
召开。会议强调，全国政法综治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牢牢把握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

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改革创新，进一步加
强基础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提升平安中国建设能力和水平， 努力使影响
社会安定的问题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管控，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确保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晶主持会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 国务委
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
会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习近平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卡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者刘华）国
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卡塔尔埃
米尔塔米姆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
立中卡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迈
上更高水平。

习近平指出， 卡塔尔是中东海湾地区有
独特影响的重要国家， 也是中国在该地区重
要合作伙伴。你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双方决定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
重要里程碑，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规划好全方

位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卡塔尔主权和领

土完整， 支持卡塔尔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所
作努力，支持卡塔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独特
作用。 中方欢迎卡方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愿意同卡方
建立上下游一体、 长期稳定的能源伙伴关
系 ，同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通信 、金融等
各领域合作，促进相互投资，并研究在第三
国开展联合投资。 双方要加强两军交流和

安全执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卡方即
将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轮值主席国， 希望
卡方推动加快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
贸易区谈判。 中方支持举办2016中卡文化
年，促进人文交流。

塔米姆表示， 卡方高度重视发展卡中战
略伙伴关系， 我邀请习近平主席早日对卡塔
尔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一
带一路”倡议，为两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下转第3版)

□李克强在经济形势专
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上强调 把压力变动
力 化挑战为机遇
以改革创新推动中国
经济升级发展
张高丽出席

□张德江会见巴基斯坦
参联会主席

□俞正声对阿尔及利亚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航拍雁栖湖
APEC会议区

这是航拍的位于怀柔雁栖湖畔的日出东

方凯宾斯基酒店（10月15日摄）。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

会议周活动将于11月5日至11日在北京举
行。

新华社发

21个地级市相继成立律师团 逐步覆盖市、镇、村、企业四级

广东“工会律师”调解劳动争议受欢迎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罗仪馥 通

讯员梁嘉欣 罗俊斌）“感谢你们及时出手相
助，我相信工会能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10
月27日，刘先生拿着一面 “合法权益的捍卫
者” 锦旗专门找到广东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

席曾繁明真诚地说。
今年7月份，在该区工作的刘先生夫妇与

所在公司发生纠纷， 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了
与他们的劳动关系，高新区总工会随即介入，
区工会律师协调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刘

先生也获得相应的工资和补偿。 这是广东工
会发挥“工会律师”作用、依法维护职工权益
的最新一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
席黄业斌明确表示， 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出台 《关于试行聘请工会法律服务
律师团律师担任企业工会法律顾问的工作制

度》，全省聘请1402名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律
师担任企业工会法律顾问， 定期或不定期下
企业普法或进行法律援助， 调处企业劳动争
议，化解劳资纠纷。 由省总联合省司法厅、省
律师协会每年考核监督，听取企业、企业工会
和职工意见进行评估，奖惩有别。律师费用津
贴1万元/年，费用由省总工会承担。

据悉，广东21个地级市相继成立律师团，
推进服务向基层延伸， 在职工需要的时候积
极发挥作用。其中，中山市总工会整合工会法
律服务律师团资源，完善覆盖全市的市、镇、
村、 企业四级劳动争议调解网络， 广泛开展
“工会律师进百企”、法律服务直通车、工会律
师接待日、建立法律服务站等活动，近5年来
成功调解劳动争议2.8万宗，接待职工来电来
访9388宗，涉及职工9564人次，为职工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1400多万元。

长沙旅客挑战火车票补票规则一审胜诉

某些“明文规定”正在失去其合理性
本报记者 卢越

近日，一则“旅客挑战火车票补票规则胜
诉”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今年4月，长沙旅客
何奎乘坐武广高铁到站后， 发现火车票在车
上遗失。出站时，铁路工作人员要求其重新全
额补票，并称这是铁路部门的明文规定。何奎
虽补上了车票，但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告
上了法庭，要求其退还重新购票票款。10月19
日，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要求被告向原告退还重新补票票款。
“通过这一案件，我明显感觉到，现在的

司法环境好多了。 ”当事人何奎说。 何奎的胜
诉被舆论认为是法治时代维护乘客利益的范
例。 但这并不是终点。

被铁路工作人员一再强调的 “明文规
定”，是2010年12月1日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
规程》第43条：“旅客丢失车票应另行购票。在
列车上应自丢失站起 (不能判明时从列车始
发站起)补收票价，核收手续费。 ”

如今， 该规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均受到
质疑。

据了解，该《规程》的颁布单位，是原铁道
部运输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虎
认为， 其制定的规定只能作为铁路部门内部
的管理规程，并不能成为规范性文件。而当其
与作为国家法律的上位法发生冲突时， 下位
法服从上位法。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
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即在旅客支付票
款取得车票的同时， 双方就建立了客运合同
关系，车票仅是一个书面凭证。长沙铁路运输
法院对上述案件的一审判决中认为， 在现行
铁路实行实名制购票的情况下， 购票信息能
在运输企业的售票信息系统中查实，因此，车
票并不是确认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双方权利义
务关系的唯一凭证。 如果以车票丢失为由否
认合同关系的存在，要求旅客补票，则违反了
《合同法》的规定。

“同时，在实行购票实名制的现状下，《规
程》的这项规定明显失去了其合理性。 ”朱虎
认为，实行实名制以前，工作人员对丢票和逃
票两者的识别成本高， 故而当初制定的这项
规定有其合理性。但实行实名制后，购票记录
可核实，因此这种合理性已不存在。

何奎所质疑的“明文规定”依然在铁路部
门通行。

11月1日，记者致电12306服务热线，咨询
丢失火车票的处理办法时， 工作人员的答复
仍是“按照规定，需要补票”，并强调“按照规
定，车票是唯一凭证”。

目前，铁路部门已有所变化———在京津城
际及上海火车站等车站均已具备二代身份证检
票条件，不需要纸质车票。即只用身份证进站出
站已具有可操作性，对“老规矩”进行了修改。

这显然是一个进步。进而，人们有理由追
问：既然铁路的补票规定没有法律依据，那么
就是对乘客的侵权，是否应该被取缔呢？

贵阳出租车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规范经营
11月3日， 在贵阳市出租车电子监管平

台， 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实时抓拍一辆出租车
的运行情况。

2014年年初开始，贵阳市出租车行业利用市

场融资的方式，投入2000多万元建大数据平台，使
旅客投诉、各类业务申请、出租车变更、出租车
营收分析等30多项管理服务业务凸显透明、快
捷、高效、便民的态势。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